[bookmark: _GoBack]2025年11月14日，林芝市应急管理局对林芝市巴宜区金牛石油销售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中发现：该加油站未采取有效管控措施，及时消除事故隐患。例如：站房的一楼宿舍、二楼宿舍、二楼休息区、男卫生间、微型消防站旁、排水沟等多处位置存在烟头及吸烟痕迹。该公司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章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六章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决定对林芝市巴宜区金牛石油销售有限公司作出责令立即消除，处人民币11000元（壹万壹仟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公开信息表
	案件名称
	单位（个人）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法定代
表  人
	处罚决定书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行政处罚决定
	处罚时间
	处罚机关

	 林芝市巴宜区金牛石油销售有限公司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案
	              林芝市巴宜区金牛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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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巴
	（林市）应急罚〔2025〕10号

	2025年11月14日，林芝市应急管理局对林芝市巴宜区金牛石油销售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中发现：该加油站未采取有效管控措施，及时消除事故隐患。例如：站房的一楼宿舍、二楼宿舍、二楼休息区、男卫生间、微型消防站旁、排水沟等多处位置存在烟头及吸烟痕迹。
	该公司公司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章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六章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
	
作出责令立即消除，处人民币11000元（壹万壹仟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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